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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503民初2945号
周娟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建海与被告周娟芳的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本案按原告吴建海撤诉处理。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842号

杨友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方祥恩与被告杨友明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友明支付原告方祥
恩货款2063元，限被告杨友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清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杨友明负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128号

潘永春：本院受理的原告顾林妹与被告潘永春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潘永春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林妹借款本金1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
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612元，由被告潘永春负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200号

宋立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杰与被告宋立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预缴上诉费
用通知书等文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宋立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杰货款53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5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诉讼费1685元，由被告宋立丰负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985号

郑国民:本院受理原告汪梅芬与被告郑国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3985号民事判决书、小额诉讼告
知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郑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汪梅芬借款21000元。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被告郑国民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37号

2022年7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精锐科技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精锐科技有
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2
年10月27日裁定宣告东阳市精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东阳市精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75号

东阳市申图建材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2年
10月20日裁定受理东阳市申图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申图建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11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22年10月25日起至2022年11月30
日止向东阳市申图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国翔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楼闽，地址浙江东阳人民路222号9楼，联系电
话:138199387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5日15时1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横店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
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9号

张毅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张毅的申请于2022年9月29
日裁定受理张毅(1965年7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
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
张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

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
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张毅不得有
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
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
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产
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
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债权人应于2022年11月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人民路
222 号 10 楼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18857960820)。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张毅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张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7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21审判庭召开张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77号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权

人徐圣芳的申请，于2022年10月13日作出(2022)浙0783
破申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11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
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
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玺珀
尔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碧水名府3号楼3楼，东阳明
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329192595)申
报。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6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
院六石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
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
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
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
(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810号

杭州辰坤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展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璟坤置业有限公司、杭州辰坤置
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一、被
告一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及货款409719.68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以409719元为基数从2021年5月9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LPR计算）；二、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二十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吴玻担任审判长，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1月
2日14:00在综合审判庭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612号

冯鑫、宁波百鑫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百鑫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肃根与被告冯鑫、宁波
百鑫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百鑫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东阳分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证据材料等，原告诉请：1、被告冯鑫、宁波百鑫水产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百鑫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立即归还借
款20000元整并支付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二十日内。本
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3年1月9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第1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合议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076号

邵杰（住浙江省东阳市千祥镇万祥村龙泉,公民身份
号码:330724196103216617)：本院受理原告李明与

被告邵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法律相关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邵杰支付原告李明货款8900元;2、判令被告邵杰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
2022年12月23日9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3号审判庭。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409号

应兰春（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雅应村152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671017214X）：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应兰春、应新
宇、黄丽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审批表、转程序裁定书、诉讼风险
提示等。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应兰春归还
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万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息（利息自2021年12月21日起按
年利率7.71%计算至法律文书送达之日止，扣除已支付利
息1011.55元；罚息自法律文书送达次日起按年利率
11.56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复息以所欠利息为基数
按年利率11.56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
应兰春承担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本案诉讼支出所有诉讼费用。三、判令被告黄丽旺、应新宇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章
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12月26日上午09
时0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402号

梅星星（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园丁西路20幢2单
元301室，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704260011）：本
院受理原告吕康鹏与被告梅星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审批表、转程序裁定书、诉
讼风险提示等。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47900
元及违约金（从2020年1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章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
12月26日上午0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
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965号

蒋依林：本院受理原告许小霞与被告蒋依林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蒋依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许小霞加工款27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27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9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26元，由被告
蒋依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3007号

徐东兴：本院受理吴启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12月27日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2363号

方功安：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开化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824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221号

钱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钱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钱娜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2206.5
元、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利息1048.47元、费用55元，并
支付自2022年3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
年12月20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29号

陈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陈鹏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11801.33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4380.71元，并
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
年12月20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30号

阮金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阮金红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阮金红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4899.8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1577.56元，并支
付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
五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
12月20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3民初979号

汪锦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遂昌花王涂料店与被告汪锦
伟买卖合同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3
民初9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3民初1204号

汪锦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遂昌县德隆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汪锦伟买卖合同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1123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4民初1870号

泮熙德、叶松球: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淮诉被告泮熙德、
叶松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1124民初1870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归还
借款本金220000元及截至2018年9月27日利息95200
元，之后利息以本金22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10%计算至
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陈肖旖遗失人民警察证一本，警号：
3307189，声明作废。 陈肖旖

2022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

浙江六缘律师事务所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全所自行决
定解散，并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浙江六
缘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由清算组负责清偿，逾期不申

报的，视为放弃权利；有关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
组清偿债务、交付财产。

清算组联系电话：13758222722；联系人：丁女士。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白石巷318号海蓝财富中

心A座1708-1709室，邮编：321000。浙江六缘律师事务所
2022年11月2日

注销公告

致：浙江恒力工具有限公司、杭州巴易科技有限公司、韩利
琴、凯雷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赞成凯雷实业有
限公司现正式通知你方如下：

由于你方在合作过程中种种不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义
务的行为不仅严重悖离诚信，更故意人为制造合作僵局致
使浙江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赞成凯雷实业有限
公司与你方的合作目的已然落空，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鉴此，于本通知书签发日：浙江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解除与你方于2018年03月22日签订的《项目融资及
合作开发协议书》，杭州赞成凯雷实业有限公司终止履行
该协议书项下与浙江恒力工具有限公司的交易。

浙江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赞成凯雷实业有
限公司现予以公告通知。

特此通知。
浙江金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赞成凯雷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日

解除暨终止履行通知书

杭州玺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希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4577号。因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1日上午
08时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
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被告知人：温州通泰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正叶
实际经营人：汤海涛
经营场所：浙江省温州市状元街道兴元路62号3楼-1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李克、丁岩、韦安青等102名
职工2022年4月至2022年6月共计718923元的工资。你
（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
条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
条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
支付李克、丁岩、韦安青等102名职工2022年4月至2022

年 6 月共计 718923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359461.5 元
（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
社监理先告字〔2022）8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
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地址：
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407室，联系电话0577-86922802）
提出陈述或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申辩，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1月2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杭州方快网络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燕华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465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19日下午14点
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浙江清虹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刘凯航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299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0日下午14
点（到庭人员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上
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
城区望江东路6-3），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黄海华、吴雪
梅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3901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02号。
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
仲裁法律文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
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19日上午9时30分（到庭人员
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
街238号3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杭州龙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袁涛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046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杭州味海吾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燕、
闫凯东、曹强安、李子龙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566号、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4568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569号、
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57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后被退
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2
年12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到庭人员需出示48小时内核
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街238号305室），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日

仲裁公告


